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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“十二五”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 

及其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 

“十二五”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 

一、环境空气质量（15 分） 

二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（8分） 

三、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（8分） 

四、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（3分） 

五、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（3分） 

六、清洁能源使用率（2分） 

七、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率（5分） 

八、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（2分） 

九、危险废物处置率（12 分） 

十、工业企业排放稳定达标率（10 分） 

十一、万元工业增加值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（3分） 

十二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（8分） 

十三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（8分） 

十四、城市绿化覆盖率（3分） 

十五、环境保护机构和能力建设（7分） 

十六、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满意率（3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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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二五”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实施细则 
 

第一部分 总  则 

 

一、考核范围 

（一）全市域：包括城区、郊区和市辖县、县级市。 

（二）市辖区：包括城区、郊区，不包括市辖县、县级市。 

（三）建成区：按建设部《城市建设统计指标解释》的解释。“十

二五”期间“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（以下简称“城考”）的建

成区范围，是指市辖区建成区。 

二、考核内容及形式 

（一）考核内容： 

每项指标均包括两部分内容：指标定量考核内容和工作定性考核

内容。 

（二）考核形式： 

指标定量考核：数据； 

工作定性考核：城市上报自评结果；省级环保部门和环境保护

部按照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开展现场核查；现场核查对象包括现场

点位、下发的相关文件、有关部门正式发布的统计表、工作总结、

成果通报等（如未正式发布的，以有关部门盖章为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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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考核计分： 

指标定量考核为得分制，得分按计分方法计算；工作定性考核为

扣分制（注明“加分项”的除外），完成不得分，未完成即扣分（得

负分）。指标总得分为指标定量考核得分与工作定性考核扣分之和。 

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对辖区内得分排名第一的城市和排名变动较

大的城市进行现场审核，环境保护部对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审核情况和

部分城市数据上报情况开展现场审核。如在环境保护部或省级环境保

护部门开展的监督、审核工作中，发现城市指标定量考核数据出现虚

报、瞒报、漏报或未按要求计算、报送等情况，该项指标扣除上报分

值的 60%；城市工作定性考核出现虚报、瞒报、漏报或与实际情况不

符等情况，该工作考核项目计为 0分。上述两种情况均通报相关责任

部门与个人。 

标示“*”指标项为监督考核项，即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

率、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率、危险废物处置率、工业企业排放稳定

达标率 4 项指标。如该项指标得分超过指标分值 85%以上，城市需向

上级环境保护部门申请现场核实，经核实后方可获得实际分数。未提

出申请的，该项指标得分不超过指标分值的 85%。 

三、考核原则 

（一）环境保护部下发“城考”考核点位确定规则，城市环保部

门根据规则上报“城考”考核点位，经省级环保部门和环境保护部确

定后，对其开展考核。“城考”考核点位一经环境保护部确认，在本

套指标实施期间原则上不作调整。如“城考”考核点位中，属国控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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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或省控断面的点位发生调整的，城市环保部门应将批复后的调整

方案报环境保护部“城考”业务主管部门备案，由其对“城考”考

核点位进行相应调整。 

（二）考核指标中涉及到的有关监测内容，如果国家标准、《环

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以下简称《规范》）和年度监测计划中已有明确

规定的，以国家标准、《规范》和年度监测计划为准，未规定的按本

实施细则执行。 

（三）涉及环境保护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管理部门有关文

件的，以最新要求为准。 

（四）注明县级市不考核的指标，县级市可不开展此项考核，但其

中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创模城市需按指标要求开展考核。该项指标

得分不计入总分，如欲计入总分，可向上级环保部门提出核实申请，经

上级环保部门按审核规范现场核实后予以认定。 

第二部分 指标解释 

一、环境空气质量 

此项指标总计 15 分。考核指标包括全年优良天数比例、PM10、

SO2和 NO2年均值浓度，分别计 3 分、4 分、4 分、4 分。考核内容由

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

1、全年优良天数比例是指 API 指数≤100 的天数占全年天数的

比例。 



计算方法： 

％
全年天数

的天数
全年优良天数比例＝ 100100

×
≤API

 

计分公式： 

DI11=3×X 

式中：X为全年优良天数比例，单位：% 

未全部采用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监测空气质量的城市，该项不得

分。 

2、三项主要污染物（PM10、SO2和 NO2）年均值浓度。 

计算方法： 

全年天数

污染物日平均浓度之和
污染物浓度年均值 =  

非自动监测的城市，污染物浓度年均值为实际监测天数的均值，

但有效天数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 

计分公式： 

DI12=4×（ pα -P）/ pα  

DI13=4×（ sα -S）/ sα  

DI14=4×（ nα -N）/ nα  

式中：DI12为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年均值得分； 

pα 为可吸入颗粒物二级标准浓度限值的 2.5 倍； 

P 为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年平均值，单位：mg/m
3
； 

DI13为二氧化硫浓度年均值得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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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α 为二氧化硫二级标准浓度限值的 2.5 倍； 

S 为二氧化硫浓度年平均值，单位：mg/m
3
； 

DI14为二氧化氮浓度年平均值得分； 

nα 为二氧化氮二级标准浓度限值的 2.5 倍； 

N 为二氧化氮浓度年平均值，单位：mg/m
3
； 

污染物浓度年均值为 0 时得满分；污染物浓度年均值达二级标

准浓度限值时，获 60%得分，即 2.4 分；等于或大于 2.5 倍二级标准

浓度限值时，得 0 分。二级标准浓度限值为现行有效的国家空气质

量二级标准浓度限值（年均值）。 

PM10、SO2或 NO2年均值等于或超过α的（得分为 0），但较上年度

相比有改善，则改善程度每满 10%加 0.1 分。三项污染物改善加分可

累计，总计 3 分封顶，但此加分不适用其指标定量考核分数大于 0

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. 经国家或省环保部门确认的考核点位全部按要求开展了监

测和统计； 

2. 自动监测的技术要求符合《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》

（HJ/T193-2005）；手工监测技术要求符合《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

技术规范》（HJ/T194-2005）； 

3. 统计和计算方法符合考核要求； 

4. 政府出台控制大气污染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的政策措施； 

5. 监测点位全部采用自动监测。如未全部采用的城市，按未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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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自动监测点位的比例折减本项工作考核点分值； 

6. 开展 PM2.5监测； 

7. 开展臭氧监测； 

8. 污染物年均浓度如超过三级标准的,考核年度改善情况。 

第 1）、2）、为指标否决项。6）、7）、8）为加分项。各项分值详

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考核点位 

环境保护部确认的“城考”考核点位。 

2、监测项目和频次 

监测项目：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、二氧化硫（SO2）、二氧化氮（NO2） 

监测频次： 

采用自动监测系统进行环境空气监测的点位，有效日均值按《环

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 193-2005）要求统计； 

采用手工监测的环境空气监测的点位，有效日均值按《环境空

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 194-2005）要求统计。 

3、采样和监测分析方法 

按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执行。 

4、评价方法 

每日 API 指数按考核点位的浓度均值计算。 

因仪器故障或其他原因不能获得有效日均值的，一律视为 API

超过 100。 

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指标定量考核：市环境监测部门。工作定性考核：城市有关部

门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技术规定》 

2、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1996）及修改单 

3、《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193-2005） 

4、《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194-2005） 

5、《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》 

二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

此项指标计 8 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

成。 

（一）定量考核 

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，指城市市区从集中式饮用水

水源地取得的水量中，其地表水水质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838-2002）Ⅲ类和地下水水质达到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

（GB/T14848-93）Ⅲ类的数量占取水总量的百分比。 

计算公式： 

％
和（万吨）各饮用水源地取水量之

达标量之和（万吨）各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
质达标率＝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100×  

计分方法： 

DI2=8×I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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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DI2为数据得分 

I2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，单位：%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.监测和计算方法符合规范要求； 

2.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，并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； 

3.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； 

4.地级市及地级市以上城市监测站开展了 35项选定项目的监测

（县级市不考核）； 

5.组织实施了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规划； 

6.已建成水源地污染来源防护和预警、水质安全应急处置以及

净水厂应急处理等饮用水安全保障体系； 

7.市监测站能开展水质全分析； 

8.每年开展一次水质全分析； 

9.全分析检出项纳入常规监测。 

其中 1）、2）项为指标否决项。7）、8）、9）为加分项。各项分

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监测点位、项目、频次和分析方法 

监测点位布设原则和布设方法、监测项目和采样频次、采样和

检验方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监测点位为环境保护部确认的“城

考”考核点位。 

2、评价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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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表水源按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(GB3838-2002)Ⅲ类标准评

价；地下水源按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(GB/T14848-93)Ⅲ类标准评价。 

3、评价方法 

采用单因子评价法，每月监测有一项以上不达标，即该月取水

量不达标。水源地达标水量为各月达标取水量之和。 

由于地质原因造成监测项目不达标的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
对有多个监测点位的同一水源地，按各测点平均浓度计算。 

既有地表水源又有地下水源的城市，分别统计各水源地达标水

量后，统一计算总的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指标定量考核：市环境监测部门。工作定性考核：城市有关部

门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关于 113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实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

月报的通知》（环函〔2005〕47 号） 

2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（HJ/T338-2007） 

3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要求（HJ/T433-2008） 

4、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 

5、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93） 

三、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* 

此项指标计 8 分。考核指标包括城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

标率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、出境（市境）断面水质达



标率。非沿海或沿海但无近岸海域考核点位的城市，考核城市地表

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出境（市境）断面水质达标率，分别计 6

分、2分；沿海城市且有近岸海域考核点位的城市，三项全部考核，

分别计 4 分、2分、2分；仅有近岸海域考核点位的城市考核近岸海

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，计 8 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

作定性考核组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计算方法： 

%100×=
各考核断面监测总频次

次之和各考核断面水质达标频
达标率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  

“考核断面水质达标”是指：各考核断面水质达到相应水环境

功能区水质要求。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出境（市境）

断面水质达标率计算方法同上。 

计分公式： 

1、非沿海、无近岸海域考核点位的城市： 

DI3=DI31+DI33 

DI31=6×X 

式中：DI3 为指标得分；DI31 为城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

率得分；X为城市水（环境）功能区水质达标率，单位：%。DI33为出

境断面水质达标率得分，达标得 2 分，不达标得 0 分。出境断面水

质不达标（得 0分）时，如出境断面水体 COD、氨氮（浓度）年均值

均不劣于入境断面水体 COD、氨氮年均值，可得 0.5 分，只有一项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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劣于，得 0.2 分。 

2、沿海城市且有近岸海域考核的城市： 

DI3=DI31+DI32+DI33 

DI31=4×X 

DI32=2×Y 

式中：DI3 为指标得分；DI31 为城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

率得分；DI32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得分；X 为城市水环

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，单位：%。Y 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

率，单位：%。DI33为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得分，达标得 2 分，不达

标得 0分；出境断面水质不达标（得 0分）时，如出境断面水体 COD、

氨氮（浓度）年均值均不劣于入境断面水体 COD、氨氮年均值，可得

0.5 分，只有一项不劣于，得 0.2 分。 

3、仅有近岸海域考核点位的城市： 

DI3=8×X 

式中：DI3为指标得分；X为城市近岸海域水质达标率，单位：%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. 监测和评价方法正确； 

2. 有城市水环境功能区区划，且经市政府批复； 

3. 水环境功能区划类别与断面考核类别一致； 

4. 全年原始监测数据完备； 

5. 政府出台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政策措施； 

6. 市区无劣Ⅴ类或黑臭水体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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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12369 环保投诉中关于地表水的投诉妥善解决； 

8. 有年度整治计划，并按期完成。 

1）、2）为指标否决项。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

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考核点位 

市辖区内全部国控、省控点位。没有国控和省控的城市，考核

市控点位，且至少考核三个市控点。 

考核断面不包括其中的国控、省控和市控河流入境点位。 

2、采样频率和采样方法 

国控、省控断面每月监测一次，市控断面全年采样 6 次，隔月

采样。 

采样方法按《地表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91-2002）执行。 

3、监测项目、评价标准 

监测项目见《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》（试行）（环办[2011]22

号） 

评价标准执行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(GB3838-2002)和《海水

水质标准》（GB3097-1997）。 

4、监测评价方法 

每次有一项以上（含 1 项）不达标，即本次不达标。如一个城

市有多个功能水体，相同功能水体也有多个，先求相同功能水体的

水质达标频次，再求城市地表水总的达标频次。 

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指标定量考核：市环境监测部门。工作定性考核：城市有关部

门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 

2、《地表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91-2002） 

3、《海水水质标准》（GB3097-1997） 

4、《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8

号） 

四、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

此项指标计 3 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

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指城市建成区内经认证的环境噪声网格监

测的等效声级算术平均值。 

计算公式： 

n

eqiL
eqL

n

1i
A

A

∑
==  

式中： eqLA 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，单位：dB(A)； 

eqiLA 为第 i网格监测点测得的等效声级，单位：dB(A)； 

n 为网格监测点总数。 

计分公式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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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 0时得 3分，≥65dB（A）时得 0分， 

DI4=3（65-I41）/65 

DI4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得分；I41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。如

得分为 0，但较上年度相比有改善，则每改善 10%加 0.05 分。此加

分不适用定量考核分数大于 0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. 监测和评价方法规范正确； 

2. 政府出台控制区域噪声的相关管理规定或规划。 

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监测点位布设原则和布设方法 

按《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暂行技术规定》执行； 

2、监测要求 

噪声测量仪器符合 GB3096—2008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6.1 的要

求。监测频次、时间、测量量以及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均应符合《声

环境质量常规监测暂行技术规定》要求。 

3、数据的有效性 

凡是在非正常工作时间段内测得的数据，监测点位不符合认证

结果，测量仪器不符合要求的监测数据视为无效数据，全市有效数

据量必须大于测点总数的 95%以上。否则该项指标以零分计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指标定量考核：市环境监测部门。工作定性考核：城市有关部门。 

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—2008） 

2、《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暂行技术规定》 

五、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 

此项指标计 3 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

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城市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指城市建成区内经认证的交通干线各

路段监测结果，按其路段长度加权的等效声级的平均值。 

计算方法： 

∑

∑

=

=

⋅
= n

1i

n

1i
A

A

Ii

IieqiL
eqL

 

式中： eqLA 为城市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，单位：dB(A)； 

eqiLA 为第 i路段监测的等效声级，单位：dB(A)； 

Ii 为第 i路段的长度，单位：m； 

n 为全市当年监测的考核路段总数，单位：个。 

计分公式： 

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为 0 时得 3 分，平均值≥70dB（A）时得 0

分，公式为： 

DI5=3（70-I5）/70 

DI5为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得分；I5为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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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得分为 0，但较上年度相比有改善，则每

改善 10%加 0.05 分。此加分不适用定量考核分数大于 0的情况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. 监测和评价方法规范正确； 

2. 交通噪声点位经上级环保部门认可； 

3. 政府出台控制交通噪声的相关管理规定或规划。 

1）、2）为指标否决项。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

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监测点位布设原则和布设方法 

按《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暂行技术规定》执行 

2、监测要求 

噪声测量仪器符合 GB3096—2008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6.1 的要

求。监测频次、时间、测量量以及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均应符合《声

环境质量常规监测暂行技术规定》要求。 

3、数据的有效性 

凡是在非正常工作时间段内测得的数据，监测点位不符合认证

结果，测量仪器不符合要求的监测数据视为无效数据，全市有效数

据量必须大于测点总数的 95%以上。否则该项指标以零分计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指标定量考核：城市环境监测部门。工作定性考核：城市有关

部门。 

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—2008） 

2、《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暂行技术规定》 

六、清洁能源使用率 

此项指标计 2 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

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清洁能源使用率指城市市域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清洁能源使

用量的比例，能源使用量均按标煤计，考核地级以上城市，县级市

不考核。该项指标考核上年度数据。 

计算方法： 

％
总量城市地区终端能源消费

量城市地区清洁能源使用
清洁能源使用率＝ 100×  

计分公式： 

DI6=2×I6 

式中 DI6为清洁能源使用率得分；I6为清洁能源使用率，单位：

％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划定禁止销售、使用高污染燃料区域。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

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终端能源消费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全国生产和生活消费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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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能源在扣除了用于加工转换二次能源消费量和损失量以后的数

量。 

2、清洁能源是指除煤炭、重油以外的能源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城市统计、计划及经济综合管理、供电、燃料等部门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中国能源统计年鉴、中国城市统计年鉴、当地城市年鉴。 

七、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率* 

此项指标计 5 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

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率指在统计年度中城市市域实际进行机动

车环保检验的车辆数占全市机动车注册登记总数的百分比。 

计算公式： 

%100×
数机动车注册登记车辆总

机动车环保检验车辆数
＝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率  

计分公式： 

DI7=5×I7 

式中：DI7 为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率得分；I7 为机动车环保定期

检验率，单位：％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.设立专门环检机构，配备专职人员，并获得省级环保部门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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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资格； 

2.环检机构应按照国家标准 GB18285,GB3847 进行检测； 

3.检测数据向环保部门联网报送； 

4.依据环保部达标车型公告开展新车登记注册； 

5.按照要求开展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管理工作。 

1.和 2.为指标否决项。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机动车（指汽车）环保检验车辆数是指按照《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和环境保护部有关文件规定，在由省级环保主管部门委托的检

验机构进行环保检验的车辆数。 

2、各地机动车检验机构应按照环境保护部《关于印发<机动车

环保检验机构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09〕145 号）和《关于印

发<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09〕87 号）

等有关文件要求，依据《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机构技术规范》

（环发〔2005〕15 号）中的技术指标，由省级环保部门审核和委托。 

3、检测工作应按照国家标准《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

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）》（GB18285-2005）和

《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和测量

方法》（GB3847-2005）进行检测； 

4、机动车一年中进行一次以上环保检测的，按照一次检测计算；

机动车环保检测按规定免检的机动车数量计入环保检测车辆数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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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量考核：市公安车辆管理部门、市环保部门。 

工作考核：省、市级环保及公安、交通部门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机构技术规范》（环发〔2005〕

15 号） 

2、《关于印发<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环发

〔2009〕145 号） 

3、《关于印发<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环

发〔2009〕87 号） 

4、《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双怠

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）》（GB18285-2005） 

5、《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

和测量方法》（GB3847-2005） 

八、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

此项指标计 2 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

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指全市各工业企业当年处置及综合利

用的工业固体废物量之和占当年各工业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

之和的百分比。 

计算公式： 



%100×
物总量（万吨）当年产生的工业固体废

体废物总量（万吨）当年处置利用的工业固
率＝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

 

计分公式： 

DI8=2×I8 

式中：DI8 为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得分；I8 为工业固体废物

处置利用率，单位：%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.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源数目、种类和产生量与辖区工业企业数

目符合行业特征； 

2.实施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; 

3.每年更新并公开发布市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信息； 

4.处置场所和综合利用场所符合国家标准要求。 

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、综合利用量和处置量按照《环境综合

统计报表制度主要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》的规定。 

2、当年处置及综合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量为当年实际处置利用

量。 

3、当年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包括当年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

与未处置利用的往年存蓄量之和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指标定量考核：环境统计年报。工作定性考核：城市环保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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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处置利用单位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环境综合统计报表制度主要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》 

2、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场所和综合利用场所相关建设技术规范 

九、危险废物处置率* 

此项指标计 12 分。考核指标包括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、工业危

险废物处置利用率、废旧放射源安全送贮率，分别计 4 分、7 分、1

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1、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，是指城市市域当年集中处置的本市产

生的医疗废物量占当年城市市域医疗废物产生总量的百分比。 

计算方法： 

％
）医疗废物产生总量（吨

吨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量（
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＝ 100×

 

计分公式： 

DI91=4×X 

式中：DI91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得分；X 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

率，单位：%。 

2、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，是指城市市域当年处置利用的本

市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量占当年产生总量的百分比。 

计算方法： 

％
（吨）工业危险废物产生总量

量（吨）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
率＝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 100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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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分公式： 

DI92=7×Y 

式中：DI92为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得分；Y 为工业危险废物

处置利用率，单位：%。 

3、废旧放射源安全送贮率，是指城市市域当年废旧放射源安全

送贮个数占当年废旧放射源产生个数的百分比。 

计算方法： 

％
）废旧放射源产生量（个

（个）废旧放射源安全送贮量
＝废旧放射源安全送贮率 100×  

计分公式： 

DI93=1×Z 

式中：DI93为废旧放射源安全送贮率得分；Z 为废旧放射源安全

送贮率，单位：%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——医疗废物 

1.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建设、管理规范，符合相关要求。 

2.医疗废物产生、运输、处置单位建设、管理规范，符合相关

要求。 

3.所有医疗废物的产生、处置单位有台账及转移联单资料支撑，

并真实可信; 

4.医疗废物处置单位，有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向所在地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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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所有医疗废物处置单位每年组织专门环境应急演练。 

1.和 2.为指标否决项。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——工业危险废物 

1．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建设、管理规范，符合相关要求； 

2．工业危险废物产生、贮存、利用、运输单位建设、管理规范，

符合相关要求。所有工业危险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处置去向有台

账及转移联单资料支撑，并真实可信。 

3．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和处置单位，有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

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

案，每年组织专门环境应急演练。 

4．实施工业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; 

5．工业危险废物产生源数目、种类和产生量与辖区工业企业数

目和行业结构相匹配； 

1.和 2.为指标否决项。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——废旧放射源 

废旧放射源安全管理。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医疗废物，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国家医疗废物分类

目录的废物。 

2、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应符合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（试

行）》（环发〔2003〕206 号）。 

3、工业危险废物，是指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列入国家危险废



 —  28  — 

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

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或液态废物。 

4、危险废物处置，是指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处置。处置场的建

设和管理应执行有关的环境保护规定和要求，如需经过环境影响评

价，办理“三同时”审批手续，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，具有完

善的管理制度和完备的记录等资料。 

5、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量包括当年本市自行处置利用的工业

危险废物量及通过合法和符合相关规定的途径将工业危险废物转移

到其它地区的处置利用量。 

6、当年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量包括当年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量

与未处置利用的往年存蓄量之和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指标定量考核：环境统计年报、市卫生部门、城市统计年鉴。

工作定性考核：市环保部门，有关处置利用单位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 

2、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》 

3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（国务院令第 408 号） 

4、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

5、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（环发〔2003〕206 号） 

6、《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 

7、《医疗废物高温蒸汽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》HJ/T276-2006 



8、《医疗废物化学消毒集中处理工程技术规范》HJ/T228 

9、《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工程技术规范》HJ177-2005 

10、《医疗废物微波消毒工程技术规范》HJ/T229-2005 

11、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GB 18597-2001 

12、《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》（试行）GB19217-2003 

十、工业企业排放稳定达标率* 

此项指标计 10 分。考核指标包括清洁生产重点企业年度清洁生

产审核计划完成率、国（省）控重点企业自动监控设施安装率、重

点工业企业（国、省控重点污染源及涉重金属排放企业）排放稳定

达标率，分别计 3 分、3分、4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

定性考核组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1 、年度清洁生产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计划完成率

= %100×
审核计划数量年度重点企业清洁生产

报环境保护部的数量由省级环保部门正式上清洁生产评估验收、并年度实际完成重点企业  

计分公式： 

DI101=3×X 

式中：DI101为该项得分；X为年度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计划完

成率，单位：%；如当年未制定年度清洁生产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

计划的，此项计 0 分。 

2、国、省控重点工业企业自动监控设施安装率 

= %100×
应安装在线监控设施数

已安装自动监控设施数  

式中，“应安装”数按照环境保护部和省级环保部门相关文件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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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分公式： 

DI102=1×Y 

式中：DI102为该项得分；Y 为国控重点企业自动监控设施安装率，

单位：%； 

3、重点工业企业排放稳定达标率 

= %100×
−

重点工业企业总量

超标排放企业数重点工业企业总数  

式中，超标排放企业数为环境保护部、省、市环境保护部门监

测通报企业数量总和；同一家企业多次超标按累计次数统计，一家

企业一次有多项污染物超标，按一次超标计。 

计分公式： 

DI103=4×Z 

式中：DI103为该项得分；Z为重点企业排放稳定达标率，单位：

%；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.无重、特大环境污染事件； 

2.考核年度中未被环境保护部区域限批； 

3.落后工艺、设备与产品强制淘汰； 

4.无建设项目未完成验收即投产、投用情况； 

5.无建设项目环评未批先建情况； 

6.按《关于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》、《建

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》和企业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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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、运输、存储和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大环境风险的企业，有

环境事故应急预案、有应急设施和装备，并定期演练。 

7.城市环境保护部门能提供全市域重点企业名单及每年监督性

监测数据； 

8.重点工业企业生产规模、生产工艺（包括技改、扩建）等符

合环评及批复要求； 

9.重点工业企业均有半年以上特征污染物内部例行监测数据； 

10.所有排放重金属污染物企业建立特征污染物月报告制度，每

月向环保部门报告监测结果； 

11.城市环保部门每两月在排放重金属污染物企业车间、排污口

和厂界各开展一次监督性监测； 

12.无企业被国家或省级环保部门通报处罚； 

13.企业能源消耗、物料消耗量与污染物产生量、排放量相匹配； 

14.环保设施（指水、气、噪声的治理设施）完备，日常稳定运

行。 

1.、2.为指标否决项。如城市市域内无排放重金属污染物，10）、

11）项不扣分。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（一）中“清洁生产重点企业”为《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

清洁生产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05〕54 号）附件一《重点企业清洁生产

行业分类管理名录》中所列行业的所有企业； 

2、监测频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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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工业企业：至少半年 1次，2次/年； 

（2）如属国家、省监控的重点污染源：每季度 1次，4次/年； 

3、监测项目 

按照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执行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指标定量考核：市环保部门、环境监测部门、各级环境监测、

监察部门相关文件，环境统计年报。 

工作定性考核：环境保护部、省级环保部门、市经信部门、环

保部门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．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 16 号令，200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） 

2．关于印发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程序规定的通知（国家环保

总局（环发〔2005〕151 号） 

3．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（环发〔2010〕54 号） 

4．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(以最新发布为准) 

5．关于发布〈环境污染源自动监控信息传输、交换技术规范〉

（试行）等 7 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公告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

2007 年第 49 号） 

6．关于印发《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环

发〔2008〕6 号）（以最新发布为准） 

7．国家及省重点监控企业名单（以环保部及省级环保部门最新



发布为准） 

8．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 

9．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 

10．有关行业排放标准 

十一、万元工业增加值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 

此项指标计 3 分。考核指标包括万元工业增加值工业废水排放

强度、万元工业增加值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、万元工业增加值氨氮

排放强度、万元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强度、万元工业增加值氮

氧化物排放强度、万元工业增加值烟尘排放强度，分别计 0.5 分。

考核年度为上一年。考核内容仅包括指标定量考核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万元工业增加值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，系指城市市域每万

元工业增加值产生的主要工业污染物（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、COD、

氨氮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烟尘）的排放量。 

计算方法： 

工业增加值（万元）

量（吨）某工业污染物的年排放
度＝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万元GDP  

计分公式： 

万元工业增加值工业废水排放强度≥30 吨/万元计 0分，如下： 

DI111=0.5×（30-W）/30 

万元工业增加值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≥0.01 吨/万元计 0分，计

分公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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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112=0.5×（0.01-C）/0.01 

万元工业增加值氨氮排放强度≥0.001 吨/万元计 0 分，计分公

式： 

DI113=0.5×（0.001-N）/0.001 

万元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强度≥0.04 吨/万元计 0 分，计分

公式： 

DI114=0.5×（0.04-S）/0.04 

万元工业增加值氮氧化物排放强度≥0.01 吨/万元计 0 分，计分

公式： 

DI115=0.5×（0.01-F）/0.01 

万元工业增加值烟尘排放强度≥0.02吨/万元计0分，计分公式： 

DI116=0.5×（0.02-P）/0.02； 

式中：W、C、N、S、F、P 分别为某城市万元工业增加值工业废

水排放强度、万元工业增加值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、万元工业增加

值氨氮排放强度、万元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强度、万元工业增

加值氮氧化物排放强度、万元工业增加值烟尘排放强度，单位：吨/

万元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平均水平，由考

核上一年统计年鉴提供的万元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和各城市环保

部门报送的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所得各地万元工业增加值主

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进行算术平均而得。 

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统计年鉴、环境统计年报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关于提前报送城市主要工业污染物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强

度的通知》（环控函〔2004〕5 号） 

2、统计年鉴、环境统计报表及指标解释 

十二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率 

此项指标计 8 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

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达标率指城市建成区内经过城市集中污

水处理厂二级或二级以上处理且达到排放标准的城市生活污水量与

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比。 

计算方法： 

 100%
)(

)(
×

万吨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

万吨水达标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厂生活污
达标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=

污水未经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处理，且污水处理厂未达二级或二

级以上处理，处理水量不能计入生活污水达标处理量中；污水处理

厂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或未通过“三同时”验收的，处理水量不能

计入生活污水达标处理量中。 

计分公式： 

DI12=8×I12 

式中，DI12为该项得分；I12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，单位为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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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．城市污水处理厂为二级或二级以上处理工艺，通过环境影响

评价和“三同时”验收（省以上验收的项目提供当地申请验收报告）； 

2．不断完善城市雨污分流和城市中水回用工作，逐年提高市区

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和城市中水回用率； 

3．污水处理厂安装在线监测，在线监测仪通过有效性审核，并

与各级环保部门联网； 

4．重点流域内城市所有污水处理厂配套脱氮设施，重点湖泊内

所有城市污水处理厂配套脱氮除磷设施； 

5．污水处理厂污泥按处置工艺满足相关控制标准要求。 

1 为指标否决项。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城市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处理量，指经过城市集中污水处理

厂二级或二级以上处理,并达标排放的城市生活污水量。 

2、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，是指城市污水排放总量中的生活污

水产生排放量，不是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进水量。 

3、监测项目按照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8918-2002）表 1 和表 2 的项目开展监测（共 19 项）。出水水

质超过排放标准的，相应处理量按零计。 

4、监测频度达到国控污染源考核要求，达不到的扣除当月或当

季处理量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

指标定量考核：市建设、城管、水务、环保部门的统计年报或

报表、监测报告。 

工作定性考核：市建设、城管、水务、环保部门和有关单位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H3838-2002） 

2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 

3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修改单 

3、地方污水排放标准 

4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

(试行)》（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0 年第 26 号） 

十三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

此项指标计 8 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

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是指经无害化处理的城市市辖区生活垃

圾数量占市辖区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的百分比。 

计算方法： 

 

计分公式： 

100%
)(

)(
×

万吨生活垃圾产生总量　

万吨　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
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=

DI13=8×I13 

式中：DI13为该项得分；I13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，单位为%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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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处置满足无害化要求，且配套垃圾渗滤

液处理设施； 

2．在用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在设计期内； 

3．在用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处置能力达到要求； 

4．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经费有持续保障； 

5．制定推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长效保障机制，开展城乡一体

化垃圾收集处置，垃圾收集处置能力逐年提高。 

6．所有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垃圾渗滤液排放均满足《生活垃圾

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规定的排放限值和排放要求； 

7．生活垃圾产生量合理，生活垃圾收集、清运、中转及时，密

闭收集运输，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无明显生活垃圾露天堆放情况。 

1 为指标否决项。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主要有卫生填埋、焚烧、堆肥等三

种符合垃圾无害化处理标准的处理方法（按照《生活垃圾填埋污染

控制标准》（GB16889-2008）和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485-2001）要求），按三种处理方法处理的生活垃圾量，均统

计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。 

2、生活垃圾产生总量是指市辖区生活垃圾产生总量，不是生活

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进场（厂）处理量。 

3、监测项目和频次 

按国家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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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排放必须满足《生活垃圾填埋污

染控制标准》所规定的排放限值和排放要求。焚烧厂要具备防止对

地下水、环境空气和周围环境污染的防治设施，生活垃圾焚烧厂排

放 的 烟 气 、 废 水 要 达 到 《 生 活 垃 圾 焚 烧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》

（GB18485-2001）。生活垃圾堆肥场要具备防止对地下水、空气和周

围环境污染的防治设施。不达标的，不得认定为无害化处理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指标定量考核：市城管、环卫部门、环境监测部门。工作定性

考核：市城管、环卫部门和有关处置单位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6889-2008） 

2、《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485-2001） 

3、《城市建设统计指标解释》 

4、《城市生活垃圾好氧静态堆肥处理技术规程》（CJJ/T—52—

95） 

十四、城市绿化覆盖率 

此项指标计 3 分。考核指标包括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市辖区人

均绿地面积，分别为 1分、2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

性考核组成，均考核上一年度数据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1、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

计算方法： 



％
里）建成区总面积（平方公

（平方公里）建成区内绿化覆盖面积
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＝ 100×

 

计分公式： 

DI141=X/0.7 

式中，DI141为此项得分；X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，单位：%。 

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较上年度减少，每减少 1%，扣除 0.5 分（行

政区划调整除外）。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得分为 0，但较上年度相比

有改善，则每改善 1%加 0.03 分。 

2、市辖区人均绿地面积 

计算方法： 

）市辖区年末总人口（人

米）市辖区绿地面积（平方
市辖区人均绿地面积 =

 

计分公式： 

DI142=2*Y/50 

式中：DI142 为此项得分；Y 为市辖区人均绿地面积，单位：M
2
/

人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、城市生态系统建设情况,生态湿地建设及亮点建设等 

2、城市生态系统建设规划编制和实施情况 

3、提供城市生态系统建设评估报告 

4、园林绿化规划 

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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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是指在城市建成区中，一切用于绿化的乔、

灌木和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垂直投影面积（包括园林绿地以外的单株

树木等覆盖面积）与建成区总面积的百分比。乔木树冠下重叠的灌

木和草本植物不再重复计算。 

2、市辖区绿地面积指市辖区用作绿化的各种绿地面积。包括公

园绿地、单位附属绿地、居住区绿地、生产绿地、防护绿地和风景

林地的总面积。人口为市辖区年末总人口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城市建设、统计部门。 

（五）相关技术文件 

1、《城市建设统计指标解释》（建设部建综〔2001〕255 号） 

2、城市生态系统建设评估方法。 

十五、环境保护机构和能力建设 

此项指标计 7 分。考核指标包括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、环境监

测标准化建设、环境保护投资比例，分别为 2 分、2分、3分。考核

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
1、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 

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通过验收得满分，未通过计为 0。 

2、环境监测标准化建设 

环境监测标准化建设通过验收得满分，未通过计为 0。 

3、环境保护投资比例 



计算方法： 

%100
)(
)(
×=

万元城市国内生产总值

万元城市环境保护投资
环境保护投资比例  

技投入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科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城市环境保护投资 +=  

 

计分公式： 

DI153=3×X/0.25 

式中，DI153为此项得分；X为环境保护投资比例，单位：％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.城市本级建立健全独立的环境保护行政机构； 

2.城市所辖区域内区、县、县级市建立健全独立的环境保护行

政机构； 

3.城市所辖区域内区（县）、县级市的环境监察机构均已落实了

职能、编制和经费； 

4.城市所辖区域内区（县）、县级市的环境监测机构均已落实了

职能、编制和经费； 

1）为指标否决项。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操作解释 

1、独立环境保护行政机构是指作为该级政府的职能部门，并有

独立的环境行政执法主体地位的环境保护行政机构。市所辖的区由

市派出环保机构的，视为机构健全；如派出机构仅为环境监察性质

的，视为机构不健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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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“未独立”机构是指不直接隶属于同级人民政府，而隶属于

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或与其它政府职能部门合并设置的环保机构。 

3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包括三部分：工业污染源污染治理投资、

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环保投资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。 

工业污染源污染治理投资是指没有被纳入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

管理的污染治理项目投资，按年度进行统计汇总。 

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环保投资是指已经明确纳入环境保护“三

同时”管理的建设项目环保投资，这部分环保投资将在建设项目全

部竣工验收后汇总到当年“三同时”项目环保投资中。 

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科技投入。环境管理投入，包括各级环保

行政主管部门，有关行业部门环境管理机构和各类环境保护事业单

位的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投入。污染防治科技投入，包括污染防治基

础科学研究，应用技术开发研究和环境软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投入。 

不包括环财发〔1999〕64 号中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投入。道路、

桥梁、路灯、防洪等市政工程及水利、生态建设投资不计入环境保

护投资。 

（四）数据来源 

市机构编制部门、省级环保部门、城建部门、环保部门。 

十六、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率 

此项指标计 3 分。考核内容由指标定量考核和工作定性考核组

成。 

（一）指标定量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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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率包括，城市政府在“公众对城市

环境保护满意率”调查工作方面的开展情况、城市政府环境信息公

开力度、城市政府对公众环境投诉信访事件关注程度。 

计分方法： 

市政府设立调查专项经费并配合开展公众满意率调查工作即得

满分，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率调查由国家按照规范组织开展

调查。未按照此要求进行的满意率调查结果不得分。 

（二）工作定性考核 

1. 市政府设立调查专项经费用于公众满意率调查，并按环境保

护部要求和调查规范配合开展公众满意率调查； 

2. 未发生因环境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； 

3. 每年向社会公布城市环境质量状况； 

4. 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城考结果； 

5. 设立当地 12369 环保投诉举报热线，有专人接听；投诉信访

处理办结率 100%。 

1 为指标否决项。各项分值详见《工作考核计分表》（附后）。 

（三）数据来源 

指标定量考核：国家统计局。 

工作定性考核：市财政部门、环保部门、市级主流媒体。 

 



附表： 

 

工 作 考 核 计 分 表 
 

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I1、环境空气质量 

(15 分) 

 经国家确认的城考考核点位全部按要求开展

了监测 
    

有效日均值符合监测技术规范要求(采用自动

监测技术的点位每日监测时间不少于 18 个小

时,每月不少于 21 天,采用手工监测技术的点

位,每月不少于 12 天) 

15 指标否决项 

    X=API 指数≤

100 的天数占

全年天数比例 

统计和计算方法正确 15 
发现一处错误扣 2 分,扣

完为止 
    

自动监测系统按照要求定期进行标定、校准和

性能审核 
5 

发现一处错误扣 1 分,扣

完为止 
    

所有点位采用自动监测 8 

未开展自动监测点位数

量/全部点位数量）*本项

工作分值 

    

  

P=PM10 年均浓度 

DI1=3×X+4×（三级标准

值-P）/三级标准值+4×

（三级标准值-S）/三级

标准值+4×（三级标准值

-N）/三级标准值 

政府制定控制大气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

和措施 
2 未完成扣除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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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在 2 个以上空气监测点位中开展 PM2.5 监测 1 加分项     

S=SO2年均浓度 

开展臭氧监测 1 加分项     

N=NO2年均浓度 

DI1=3×X+4×（三级标准

值-P）/三级标准值+4×

（三级标准值-S）/三级

标准值+4×（三级标准值

-N）/三级标准值 年均浓度超过三级标准的污染物,年度有所改善 3 

年度改善每超过 10%,增

加 0.1 分。三项污染物可

累计加分,三项累计 3 分

封顶。此加分项仅适用于

定量考核分数为0的情况

    

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，并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    8 指标否决项 

地级市监测站开展了35项选定项目的监测（县

级市不要求） 
    

市监测站对地表水和地下水必测、选测项目有

能力进行监测，且按监测频次进行监测 
    

所有向市区供水的水源地都开展了监测（含地

下水），并上报数据。监测水量应占取水量的

100% 

    

I2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

水质达标率（8 分） 
DI2=8×I2 

监测项目、监测频次符合要求（监测项目为 28

项，粪大肠菌群和总氮不考核，但要监测。必

测项目每月监测，选测项目 1 月、7 月各监测

一次，凡超过地表水Ⅱ类标准的项目，则每月

监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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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对有多个监测点位的同一水源地，按各监测点

平均浓度计算该水源的达标水量 
    

按达标水量计算（既有地表水源又有地下水源的

城市，分别统计各水源地达标水量后，统一计算

总的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）。由于地质原因造成

监测项目不达标的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
    

水量与人口的逻辑关系合理（人均用水量幅度

变化不超过 50%） 
1       

无饮用水源重大污染事件（因过境车辆、船只

交通事故导致除外） 
3       

保护区无违法违章行为（设置排污口；违法排

污；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已建或拟建与

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；饮用水

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、旅游、游泳、

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等。）

3 

所列违法违章行为出现

一项、一处，即扣除该项

工作得分 

    

水源保护区按《水污染防治法》规定规范化划

分、建设和保护，获省政府批准；编制了饮用

水水源环境保护规划，获批准实施。 

1 

有保护区划分但未获得

省政府批准扣 0.6 分；完

成保护规划编制但未批

准实施扣 0.4 分；两项皆

无扣完 

    

I2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

水质达标率（8 分） 
DI2=8×I2 

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符合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

志技术要求》(HJ/T 433-2008) 
1 

保护区未规范化建设，未有

公示牌、界桩与隔离设施、

警示宣传标志的不得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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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建成水源地污染来源防护和预警、水质安全应

急处置以及净水厂应急处理等饮用水安全保

障体系； 

2 

水源地应急措施存在一

般问题（如不能全天候应

急联络、责任人临时缺位

且无替补、应急物质储备

不充足等）扣 0.5 分；存

在明显缺陷（未及时预警

或报告污染事故、实施应

急措施滞后）扣 0.5 分；

水厂事故应急存在一般

问题（如不能与水源地保

持全天候联络、现场应急

监测缺项、应急供水系统

存在切换一般性障碍）扣

0.5 分；存在隐患（缺乏

足够的应急物资、厂内缺

乏应急岗位责任、不能及

时切换应急供水系统、）

扣 0.5 分； 

    

有水源地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（以文

字或影音记录证明） 
1       

1 
记录有缺漏的，扣0.5分。

无记录的扣完。 
    水源地保护区有全年日巡查记录 

市监测站具备水质全分析能力 1 加分项     

每年开展一次水质全分析 0.5 加分项     

I2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

水质达标率（8 分） 
DI2=8×I2 

水质全分析检出项纳入常规监测 0.5 加分项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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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I3、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

质达标率（8分） 
城市划定水环境功能区划（以文件为准）       

监测项目和监测频次符合要求（监测项目为 21

项，粪大肠菌群和总氮不考核） 
      

评价方法正确（单因子评价）       

计算方法准确（如一个城市有多个功能水体，

相同功能水体也有多个，先求相同功能水体的

水质达标率，再求城市地表水总达标率） 

指标

否决

项 

      

X=城市地表水

环境功能区水

质达标率 

1、DI3=6×X+DI33 

各点位考核水体类别与水环境功能区划水体

类别一致 
8 

一处不一致扣 1 分，扣完

为止 
    

政府出台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政策措施或年

度计划 
1       

有年度整治计划，并按期完成。 0.5       
Y=近岸海域环

境功能区水质

达标率 

提供全年原始监测数据 3 
一处缺失数据扣 1 分，扣

完为止 
    

上报数据与原始数据一致 8 
一处不一致扣 2 分，扣完

为止 
    

市区无劣五类或黑臭水体水 2       

  

DI33=出境（市

境）断面水质达

标率 

2、DI3=4×X+2×Y+DI33

12369 环保投诉中关于地表水的投诉妥善解决 0.5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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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区域噪声监测方法、点位设置、监测仪器符合

监测规范 
      指标

否决

项 
      区域噪声监测点位经上级环保部门认可 

政府出台与区域噪声相关管理规定 0.5       

I4、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

(3 分) 
DI4=3（65-I41）/65 

根据《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暂行技术规定》中

的点位调整原则，及时对监测点位进行调整。
0.5 

应调整但未上报调整方

案的，此项扣完 
    

I4、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

(3 分) 
DI4=3（65-I41）/65 如 DI4 为 0，考核改善情况 

加分

项 

如得分为 0，但较上年度

相比有改善，则每改善

10%加 0.05 分。此加分不

适用定量考核分数大于 0

的情况。 

    

交通噪声监测方法、点位设置、监测仪器符合

监测规范 
      指标

否决

项 
  交通噪声监测点位经上级环保部门认可     

政府出台与交通噪声相关的管理规定 0.5       I5、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

（3 分） 
DI5=3（70-I5）/70 

如 DI5 为 0，考核改善情况 
加分

项 

如得分为 0，但较上年度

相比有改善，则每改善

10%加 0.05 分。此加分不

适用定量考核分数大于 0

的情况。 

    

 —  50  —



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I6、清洁能源使用率 

     （2 分） 
DI6=2*I6 划定禁止销售、使用高污染燃料区域 0.2       

设立专门环检机构，配备专职人员，并获得省

级环保部门委托资格 
      

指标否

决项
  按照国家标准 GB18285，GB3847 进行检测     

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数据向环保部门联网同

步在线报送 
1       

依据环保部达标车型公告开展新车登记注册 1       

I7、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

率（5 分） 
DI7=5*I7 

按照要求建立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管理制度，

且开展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管理工作 
1       

市域内所有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数值和

处置情况有台账资料支撑 
1       

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源数目、种类和产生量与辖

区工业企业数目和行业结构相匹配 
0.5       

实施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0.5       

考核年度中公开发布并更新工业固体废物信息 0.5       

I8、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

用率（2 分） 
DI8=2*I8 

处置场所和综合利用场所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0.5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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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I9、危险废物处置率 

（12 分） 

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等单

位均有资质；技术、条件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

规范要求 

指标否

决项

发现一处单位不符，扣除

该单位运输、处置、利用

量，贮存量按 0 计 

    

危废废物产生、处置单位有环境影响评价，通

过“三同时”验收 

指标否

决项
      

医疗废物产生量与市区常住人口数、医疗机构

数目规模相匹配 
      

医疗废物产生、处置单位有环境影响评价，通

过“三同时”验收 
      

医疗废物利用和处置单位处理工艺符合国家

相关技术规范、有经营许可证，符合“集中处

理”的要求 

指标否

决项

      

医疗废物产生、处置单位有完整转移联单 1       

医疗废物产生单位有台账资料支撑 1       

医疗废物处置单位设备运行处理记录完全、有

台账资料 
1       

  

X=医疗废物处

置率（4 分） 

DI9=4*X+7*Y+1*Z 

医疗废物经处理后进入垃圾填埋场填埋的，满

足入场要求 
1 

按照《垃圾填埋场污染物

控制标准（2008）》6.3

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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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处理有意外事故的防范措

施和应急预案，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

1       

所有医疗废物处置单位每年组织专门环境应

急演练 
0.2 加分项，以记录和录像核查    

工业危险废物产生源数目、种类和产生量与辖

区工业企业数目和行业结构相匹配 
5 

发现一处不符（发现未列

入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单

位的企业、发现企业工业

危险废物产生种类与行

业结构不符、发现企业工

业危险废物产生数量与

企业生产工艺不符）,扣

1.5 分，扣完为止。 

    

 

实施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0.5       

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和处置单位，有意外事故的

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；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

1 
如有预案但未备案，扣

0.5 分 
    

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和处置单位每年组织专门

环境应急演练 
1 加分项，以记录和录像核查    

Y=工业危险废

物处置利用率

（7 分） 

DI9=4*X+7*Y+1*Z 

制定并推行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长效保障机

制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运行经费保障措施合理

并具有可持续性 

0.5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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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历史遗留危险废物处置及污染场地的修复已

列入专项经费计划，并按进度实施（以相关部

门文件为准） 

1       

危险废物产生、处置单位有完整转移联单 1       

危废产生、处置单位针对危险废物收集、分类、

包装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等，有全过程环境管

理制度 

1 以管理性文件为核查对象     

危废产生单位危险废物转移得到批准 1       

危险废物跨市域运输的，有运输路线监控措施

和应急预案 
1       

危废产生单位生产区域初期雨水经收集送污

水处理站处理 
1 以双方记录为核查对象     

Y=工业危险废

物处置利用率

（7 分） 

危废产生单位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场所规范，有

防雨、防渗设施，有规范、醒目的标志标识 
3 

发现一处设施缺失或破

损，扣 1.5 分，扣完为止
    

危险废物处置残渣得到安全处置 1 

发现一处去向不明，或发

现随意堆放、丢弃、掩埋

情况，此项扣完 

    

危险废物处置设备运行处理记录完全 1       

Z=废旧放射源

安全送贮率 

（1 分） 

DI9=4*X+7*Y+1*Z 

废旧放射源得到安全处置 1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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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I10、 

工业企业排放

稳定达标率 

(10 分) 

无重、特大环境污染事件       

考核年度中未被环境保护部区域限批 

指标

否决

项 
      

落后工艺、设备与产品强制淘汰 1 
发现一处落后工艺、设备

与产品，此项扣完。 
    

考核年度无建设项目环评未批先建情况 10 发现一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    

X=清洁生产重

点企业清洁生

产审核年度计

划完成率 

考核年度无建设项目未完成验收即投产、投用

情况 
10 发现一处扣1分，扣完为止    

  

Y=国控、省控重

点企业自动监

控设施安装率 

DI10=3*X+3*Y+4*Z 

生产、运输、存储和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大环境

风险的企业，有环境事故应急预案、有应急设

施和装备，并定期演练。 

1.5 

 按《关于加强环境影响

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

的通知》、《建设项目环

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》和

企业环评文件及批复要

求。城市未制定企业风险

等级名录或等级标准的，

扣0.5分；涉危险化学品、

重金属等企业，没有环境

事故应急预案（或没有应

急设施和装备）的，此项

扣完；有环境事故应急预

案但未组织定期演练的，

扣 0.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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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城市环境保护部门能提供全市域重点企业名

单及每年监督性监测数据 
1 

不能提供名单或不能提

供全市域重点工业企业

每年监督性监测数据的，

此项扣完 

    Y=国控、省控重

点企业自动监

控设施安装率 
重点工业企业生产规模、生产工艺（包括技改、

扩建）等符合环评及批复要求 
10 发现一家扣1分，扣完为止    

重点工业企业均有半年以上特征污染物内部

例行监测数据 
1 发现一家，此项扣完     

所有排放重金属污染物企业建立特征污染物

月报告制度 
0.5 发现一家未建立，此项扣完    

城市环保部门每两月在排放重金属污染物企

业车间、排污口和厂界各开展一次监督性监测
0.5 发现一家未开展，此项扣完    

无企业被国家或省级环保部门通报处罚 10 

如有一家企业被通报处

罚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如

一家企业多次通报处罚，

按次数累计扣分 

    

企业能源消耗、物料消耗量和污染物种类与污

染物产生量、排放量和工艺特征相匹配 
1 发现一家，此项扣完     

 

Z=重点工业企

业污染物排放

稳定达标率 

DI10=3*X+3*Y+4*Z 

企业环保设施（指水、气、噪声的治理设施）

完备 
1 

发现一家设施不完备（或

损坏未修复），此项扣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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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 

Z=重点工业企

业污染物排放

稳定达标率 

DI10=3*X+3*Y+4*Z 
企业环保设施（指水、气、噪声的治理设施）

日常稳定运行 
1 

如企业记录显示未稳定

运行或无记录，发现一家

则此项扣完 

    

I11、万元 GDP 主要工业

污染物排放强度（2 分） 

W:万元GDP工业

废水排放强度 

C:万元 GDP 化

学需氧量排放

强度 

N:万元 GDP 氨

氮排放强度 

S:万元GDP二氧

化硫排放强度 

F:万元GDP氮氧

化物排放强度 

  

P:万元 GDP 烟

尘排放强度 

DI11=0.5×（30-W）/50+0.5×（0.01-C）/0.01+0.5×（0.001-N）/0.001+0.5×（0.04-S）/0.04+0.5×（0.01-F）

/0.01+0.5×（0.02-P）/0.02 
  

I12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

处理率（8 分） 
DI12=8*I12 

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必须为二级及二级以上，

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验收（省以上

验收的项目，提供当地申请验收报告） 

指标  

否决

项 

      

 —  57  —



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例行监测项目齐全，监测频次符合要求（由监

测部门提供监测数据） 
1       

全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均安装在线监测，在线监

测仪通过有效性审核，并与各级环保部门联网
2       

2 

如处理率大于等于 85%，

污水管网覆盖率需达 80%

以上，否则，此项扣完 

    
不断完善城市雨污分流，市区污水收集处理能

力逐年提高 

2 

如既是重点流域内又是重

点湖泊内城市，两者皆作

要求。发现一家未达要求，

此项扣完 

    

重点流域内城市所有污水处理厂配套脱氮设

施；重点湖泊内所有城市污水处理厂配套脱氮

除磷设施 

10 

被环境保护部（督查中

心）各类通报的城市污水

处理厂，每出现一次扣

0.5 分，扣完为止 

    
污水处理厂未被环境保护部或环境保护督查

中心通报 

有污泥处置工程，污泥处置工程达到国家有关

要求；如无处置工程，污泥送垃圾填埋场，含

水率能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（含水率小于 60%）

2       

污泥处理率在全市产生量 90%以上 1       

I12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

处理率（8 分） 
DI12=8*I12 

污水处理厂污泥按处置工艺满足对应的控制

标准要求 
1 

见环境保护部《城镇污水

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

术指南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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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委托其他单位处理的，具备委托合同（有效期

内）和转运、处理联单等证明资料。 
1       

所有用作农用的污泥提供检测报告，证明达到

《污泥农用时污染物控制标准》 
1       

I12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

处理率（8 分） 
DI12=8*I12 

污泥运输时密闭性良好，无沿途抛洒的现象和

可能 
1 发现一处，此项扣完     

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处置满足无害化要求，配

套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 

指标

否决

项 

无害化严格严格按照指

标解释第一项 
    

现役垃圾填埋场在设计期内或处置能力达到

要求 
1 

垃圾填埋场超期使用的，

发现一处此项扣完 
    

一般区域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排放满足《生活垃

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规定的排放限值和排放

要求（渗滤液处理后 COD≤100mg/L）；敏感

区域，即重点流域、重点湖泊城市所有垃圾填

埋场渗滤液排放满足《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

标准》规定的排放限值和排放要求（渗滤液处

理达到一级排放标准 COD≤60mg/L） 

3 

如垃圾填埋场为 2 个或 2

个以上的，发现一家渗滤

液排放不满足要求的，扣

除 1.5 分；如垃圾填埋场

为 1 个的，如不满足要

求，此项扣完。已封场的

垃圾填埋场同此要求 

    

I13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

理率(8 分) 
DI13=8*I13 

制定推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长效保障机制，

开展城乡一体化垃圾收集处置，垃圾收集处置

能力逐年提高 

1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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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I13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

理率(8 分) 
DI13=8*I13 

生活垃圾产生量合理，市区生活垃圾收集、清

运、中转及时，密闭收集运输，城市建成区范

围内无明显生活垃圾露天堆放情况 

10 

每发现一次垃圾运输车

沿途抛洒或明显生活垃

圾露天堆放情况，扣 0.5

分；如次日仍然发现同一

地点同一情况，累计扣

分，依此类推 

    

I14、城市绿化覆盖率 

(3 分) 
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稳定 

按比例

扣减

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较上

年度减少的，每减少 1%，

扣除 0.5 分（行政区划调

整除外） 

    

X=建成区绿化

覆盖率 
编制有城市生态系统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0.1 加分项     

  
Y=市辖区人均

绿地面积 

DI14=X/0.7+2*Y/50 

提供城市生态系统建设评估报告 0.1 加分项     

I15、环境保护机构和能

力建设（7 分） 
城市本级建立健全独立的环境保护行政机构 

指标否

决项
      

DI131环境监察

标准化建设达

标率得分（2分） 

城市所辖区域内区（县）建立健全独立的环境

保护行政机构 
1         

DI132环境监测

标准化建设达

标率得分（2分） 

DI13=DI131+DI132+3*X

城市所辖区域内县级市建立健全独立的环境

保护行政机构 
1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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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(I) 数据分值（DI） 工作考核项目 
工作

分值
扣分办法 

扣除

分数

指标填报

责任人 

DI132环境监测

标准化建设达

标率得分（2分） 

城市所辖区域内区（县）、县级市的环境监察

机构均已落实了职能、编制和经费 
1       

城市所辖区域内区（县）、县级市的环境监测

机构均已落实了职能、编制和经费 
1       

X=环境保护投

资比例（3 分） 

每年有监察、监测、宣教、信息能力建设投资 1 
加分项。一项有投资加

0.25 分，加完为止 
    

市政府设立调查专项经费开展满意率调查 
指标否

决项
      

每年向社会公布城市环境质量状况 1       

以年报形式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城市城考结果 1       

设立当地 12369 环保投诉举报热线 0.5       

I16、公众对城市环境保

护满意率（3分） 

市政府设立调查专项经

费并按要求配合开展公

众满意率调查，即得3分

投诉信访处理办结率 100% 0.5       

注：指标否决项是对单项指标进行否决，指标否决项不满足要求，则该项指标不得分        

 

 —  61  —


